
理中客潔癖癥匯總及診斷

理中客，他們以辯證法為理論基礎，在涉及社會熱點問題的公共討論中總是以貌似理性、中立、客觀的面目示人，在發生公民與權力沖突的事件時尤其如此。他們的世
界里沒有絕對正確，也沒有絕對錯誤；沒有絕對正義，也沒有絕對邪惡。他們堅信：黃金之中也有瑕疵，大糞當中也有營養，沒有絕對的黃金，也沒有絕對的大糞，因此，
黃金亦不足取，大糞亦不足厭。

但是，他們的理性，其實是不講邏輯；他們的中立，其實是沒有立場；他們的客觀，其實是否定一切。所有的理中客都是潔癖癥患者，歸結起來可以分為四大類：道德潔癖
，動機潔癖，事實潔癖，程序（秩序）潔癖。下面，我將分別闡述這四種潔癖的癥狀、病因和治療方法。

  

一 道德潔癖

  

癥狀：道德潔癖者要求政治抗爭者必須完美無瑕，私德上不能有任何污點，不論是過去的還是現在的。哪怕是與事件主題毫無關聯的道德污點或作風缺陷，如嫖娼、賭博
、外遇、小學二年級考試作弊、精神病史等等，他們一旦找到就會咬住不放。他們認為，只有完人才有資格談正義，進行政治反對。

發病表現：“搞政治反對的人，屁股一定得干凈”（此語出自胡編之口，胡編雖非理中客，但無疑是理中客的導師），“這些人平常就是一群混混，還有資格談民主？”“自己品
德都有問題，卻去批評政府官員沒道德，呵呵”……

病因：極權自知理虧，無法從事實和理論上反駁維權者和反對派，只能用道德來抹黑，道德成為了極權手中的油漆桶，極權根據自己的需要，將抗爭者染成黑色或黃色，抗爭
者的任何私德缺陷都會被抓住大做文章，如薛蠻子嫖娼，純粹的私德問題，被府國報紙、電視和網絡輪番熱炒，無限放大。極權也借此機會，樹立自己光輝燦爛的道德形
象，壟斷道德解釋權，對他人的私德進行評判。而這國民眾，從小受著道德教育的毒氣熏染，缺乏對自由的理解，以道德壓制自由的情況更是司空見慣，故極權一針雞血，
就讓不少人跳到道德制高點上，猛攻抗爭者的道德，否定其抗爭資格。

并發癥1：“你讀過幾部儒學著作？有什么資格批儒？”“不知你有沒有讀過xxxx，如果沒有，就趁早別為西方憲政代言，你還不夠格。”……道德潔癖者們既然可以任
意評判他人私德，否定他人的反對資格，那么論斷他人學識，要求他人進行學識的自我審查，否定他人的辯論資格，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。

并發癥2：“你整天在這里嗶嗶有什么用呢？有本事去做啊！”“一群鍵盤口炮黨，你們有種上街啊！”“就知道噴，你能拿出解決方法來嗎？不行就閉嘴”……道德潔癖者以
道德勒索權利的另一個并發癥，就是以批評者沒有在當下采取行動或提出解決方案為由，否定人們批評政府的權利。令人痛心的是，此癥狀常見于年輕人身上，是什么讓這
些本應成為最活躍的反對力量的年輕人如此反感批評政府的行為呢？我來試著揣測一下他們的心理（我只能說“揣測”，因為我無法確知他人內心中不愿明說的真實想法）：府
國的犬儒家長們從小教育孩子要專心學習，遠離政治，再加上高度黨校化、技校化的應試教育的強行改造，大陸絕大多數青少年只知做題考證或者打游戲追星，對公共事務
和基本公民常識的了解則處于類人猿水平。然而，沒有人愿意承認自己的閉塞和無知，當他們看到其他人（尤其是同齡人）針對敏感事件發表犀利的獨特見解，而自己卻什
么也說不出來時，他們認為對方似乎獲得了一種道義上的優勢，反襯出自己的無知，玻璃制成的虛榮心碎得一塌糊涂。
嫉妒，使他們開始強詞奪理，“好像就你知道似的，你行你上啊！”一句話，既掩蓋了無知，又顯得自己高端大氣上檔次、理性客觀有內涵，其他人由于權利意識和思考能力
的缺失，看不出這種說法的漏洞，還從中得到了心靈的慰藉，也便跟風嘶吼起來。于是，“你行你上”這類蠻不講理的屁話，史無前例地成為了死要面子的無知者的自慰棒，
紅遍大江南北。

治療：抗爭是人的自然權利，來自上帝，不需要經過任何人的賦予，也不因任何原因而消失。不管富翁還是乞丐，牧師還是匪徒，修女還是妓女，都享有平等的抗爭權利
。權利高于道德且獨立于道德，道德敗壞不能導致權利的喪失，否則，政府將能夠以道德的名義剝奪任何人的任何權利。道德問題屬于個人隱私，政府既無能力，也無資
格作道德裁判，去評價某個公民的私德。動用國家宣傳機器批判某人道德敗壞，或贊揚某人道德高尚，都是逼人表態，違反了自由律令中的精神獨處原則，是侵犯個人自由
的行為。同樣，批評政府的權利也是基本人權，是每個人都享有的言論自由，對方不論是學富五車還是目不識丁，也不論能否拿出解決辦法，都有權發表對社會問題的看法
并對政府表達不滿，你可以不同意對方的觀點，但不能要求對方閉嘴。最后，奉勸那些把面子看得比真理還重要的人：承認自己的無知并不丟臉，每個人都會經歷從被洗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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殘到逐漸醒悟的過程，真正丟臉的，是寧愿永遠無知下去，也要嘲笑覺醒的人以維護自己所謂的臉面。

  

二 動機潔癖

  

癥狀：要求所有抗爭都必須是完全自發的，不受任何黨派或境外勢力的支持，且抗爭者必須足夠理性，不受任何不實信息的誤導，否則，抗爭就是不正當的。此外，他們對
民間慈善團體充滿敵意，瘋狂質疑慈善活動主辦者的動機，并主觀臆測地舉出很多“證據”來支持他們的論斷。
發病表現：“學生永遠是最容易被煽動的群體。”“你以為他們是自己發起游行？他們是被民進黨煽動起來的！他們淪為了政客手中的工具。”“據說，烏克蘭示威中，有一
些人被每天30美元收買，在人群中制造暴力沖突。這應該成為檢驗的憑證吧？”高端理中客：“民眾以游行示威來表達的訴求，有兩種可能：一種是源于自由意志，一種是
被愚弄。而被愚弄必然不自由。如果前者的正義性建立于自由的合法性，那么基于同樣的理由，后者必然不具備正義性。所以我說：不自由毋寧死，被愚弄也毋寧死。
”“示威人群被有計劃地收買和煽動，使得他們的訴求并非源于自由，這就是錯誤所在。”“他們的暴力行為，會起到煽動他人的后果。被煽動的人群，也必定不自由。所
以人群的訴求，也十分可疑。”“李承鵬作秀！假救災之名謀取名利！”“李承鵬貪污善款！從這幾張照片可以看出，帳篷數肯定有問題。”“你以為西方國家會平白無故幫助
我們實現民主自由嗎？太天真了！反華勢力都是借口民主自由來尋求在華利益的”……

病因一，陰謀論。專制維持奴役的最好方式，是將自己描繪成民眾的保護者，讓人們為了避免外國“侵略”而選擇服從，故渲染外來威脅論，夸大甚至杜撰他國的惡意就成了
專制統治者們屢試不爽的伎倆。極權制造出陰謀論的毒奶，從小強行喂給孩子們，讓他們染上受迫害妄想癥，將外國想象成充滿敵意的惡魔，且隨時前來取自己的性命，這
樣，便會慌不擇路地一頭扎進極權的懷抱，將真正的惡魔當作救星。從小學和中學的偽史教育，到報紙電視上故弄玄虛的形勢分析，極權從未停止對陰謀論的宣傳。把本
國政治反對者同“敵對勢力”聯系起來，有助于加深旁觀者對抗爭的誤解和恐懼。而在互聯網高度發達的今天，一旦這個星球任何角落發生抗爭，消息都會以光速傳遍世界各
地，為了防范國外抗爭運動可能釋放的滾雪球效應和示范效應，專制者亦不遺余力地對其加以誣蔑，將其歸結為黨派斗爭或極端勢力所為，并不斷放大抗爭中出現的暴力和混
亂現象。

病因二，全稱判斷。極權會抓住所有可能的把柄來否認抗爭的正當性，只要出現一點點暴力事件，極權就會將抗爭定義為暴力動亂，并以此為借口實施鎮壓，某些政府甚至
派出便衣警察冒充示威者制造暴力，為鎮壓提供理由。不幸的是，理中客們遵循了這個思路，將少數暴徒的打砸搶強加于整個抗爭活動，或僅因部分人被收買，就稱抗爭為
愚弄的產物，這都是犯了全稱判斷的邏輯錯誤。

病因三：概念雜交。以上列舉的發病表現，大多出自一位真誠的理中客朋友與我辯論時的原話，可以看到，這位朋友明顯搞錯了自由的概念。另外，人們是否被愚弄和抗
爭正義性毫不相干，他卻非要將兩個概念強行交尾，生出一套不三不四的理論。
病因四：權利界限模糊。多數質疑民間團體者，根本不知道什么人才有資格對個體進行動機質疑，群己權界一片混亂。

治療：對于病因一，須知最大的威脅來自專制而非外國，對于外國，做生意的成本遠比戰爭低得多，專制則要不擇手段地維持其奴役。陰謀論者談起和平演變和共濟會頭頭
是道，卻不認為自己的政府會策劃陰謀，然而，政治越透明、自由程度越高的國家，其政府策劃并實施陰謀的難度越大，可能性也越小，這是無論從邏輯上還是實證上都能
得出的結論，因此，陰謀論者不如想想本國政府如何利用這種心理，掠奪你的財富和自由。“外來勢力”也許可以收買五十個示威者，可他們能收買五十萬示威者嗎？那些認
為所有示威者都不具有自由意志、只能聽任“一小撮煽動者”的擺布的人，就像精神上還未斷奶的巨嬰，被極權講的鬼故事嚇得魂不附體，并以同樣幼稚的眼光看待所有人
。況且，如果外國的介入能帶來自由，為何不接受呢？沒人認為西方國家傳播民主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：推翻一個侵犯人權、毀壞自然、威脅世界和平的極權政權
，增加一個盟友，當然符合它自己的利益（要知道，所謂的“反華勢力”反的是共，而不是中國，不要將共產黨和中國混為一談）。我們可能會在貿易、外交等方面作出一
些讓步，換來的是自己和子孫后代的自由、安全和尊嚴，這難道不是一筆劃算的交易嗎？反過來，竭力維護腐爛殘暴的紅色政權對我們又有什么好處呢？是時候拋棄那愚蠢
而虛幻的民族情結了，它同自由相比一文不值。
　對于病因二，建議去學邏輯，你們總指責別人“以偏概全”，卻對自己的以偏概全視而不見。

對于病因三，有必要解釋一下概念和正當性的問題，自由，指個人擁有在只對自己負責的范圍內，按照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意愿行事的權利，簡單地說，就是不受強制。打
個比方，一個消費者聽信了虛假廣告的蠱惑，購買了偽劣產品，他仍然是自由的，因為他的購買行為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。虛假廣告屬于欺詐，但只要商家沒有拿刀逼
他買，就沒有侵犯他的自由。政府可以立法禁止虛假廣告，但不能禁止消費者購買虛假產品，同理，可以禁止有人蓄意編造不實信息，但不能禁止人們相信它而走上街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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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使他們真的受了愚弄。示威抗爭是人的自然權利，就算其中存在欺詐和交易，它也是正當的，并不受動機的影響。而動機恰恰是難以證明的，且極易遭到曲解和誣蔑，
如果以動機不純為借口否定權利的正當性，結果必然是這項權利的徹底喪失。
對于病因四，須知只有和李承鵬建立了契約關系的人（給他捐款、捐帳篷的人）才有資格要求李承鵬對其行為作出解釋，因為這涉及到自己捐出財物的去向，而與李承鵬沒
有利益關系的人不具有此資格，李承鵬也沒有義務向他們自證清白。對于這些人，最有效的藥方就是一紙誹謗訴訟。說到這里，有人會問：既然如此，你們為什么要去質
疑紅十字會以及其他政府部門和官員呢？不怕政府官員狀告你們誹謗嗎？對于這個問題，我會在接下來的“事實潔癖”部分作出解答。

  

三 事實潔癖

  

癥狀：事實潔癖者表面上忠于事實，注重證據，不輕信“謠言”，這原本是一種不錯的品質，但事實潔癖者往往選擇性尊重事實，對公民要求十分嚴苛，對政府倒是頗為寬容，
還常常搬出政府的“成就”來抵消其罪惡。另外，他們懷疑一切，不承認這個世界上存在真正的民主自由。從事實潔癖中滋生的精確報復理論，為極權嘍羅們洗脫罪責，對
自由戰士提出不可能的要求。他們對待事實的態度往往采用雙重標準，總是抽離具體情境去談論在其他情況下方能成立的“事實”，而實際情境的不同，則被他們有意無意地
忽略了。
發病表現：“看了這么多評論，竟沒有一個人拿出證據證明究竟是誰放的火，就都一口咬定是政府所為。”“從斯諾登事件可以看出，美國所謂的言論自由是多么虛偽。”“
共產黨雖然有不少問題，但也取得了很多成就，中國在三十年內的經濟發展程度超過了西方百年，今天的生活水平同五十年前相比難道不是有了很大提高嗎？政府并非一無是
處，應該給它一些機會，不能以偏概全，徹底否定共產黨。”
“美國也不是完全沒有腐敗和暗箱操作，哪個國家都一樣，從來沒有絕對的自由。”“楊佳殺死的人都是參與刑訊逼供的嗎？其中也有無辜的人啊！那些為殺人犯叫好的人，
你們尊重事實嗎？你們尊重他人的生命嗎？”“有些所謂的被強拆者，其實是索要天價補償的無賴，政府給他們的賠償已經夠多了。”“民主是妥協的藝術，香港人完全不明白
這一點，非要爭個魚死網破，可見，他們要求的民主只是民粹而已。”“你干嘛要拉黑我呢？自己都做不到尊重別人的言論自由，還有臉追求言論自由”……
　病因一：他們不了解言論自由的含義，也不知道針對政府和針對公民的言論自由尺度是不同的。事實潔癖者不輕信“小道消息”，但常常迷信權威，傾向于相信政府。
　病因二：偏向性注重事實，選擇性罔顧事實，自由世界的一個錯誤，就讓他們無視她以往取得的所有成就。這是極權的長期選擇性宣傳制造的偏見在作祟。
　病因三：混淆應然和實然。
　病因四：這些人不明白究竟是誰主導了經濟發展，而黨總是將功勞據為己有，他們不經過思考便信以為真。
　病因五：功過相抵的辯證思維。
　病因六：他們不理解，極權的所作所為已經使所有人處于對它的戰爭狀態，而戰爭中沒有精確報復理論的市場。

病因七：理中客言論往往具有這樣的特點：他們的每句話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正確的，或至少有些道理，但放在具體情境中來看就變得十分荒謬。他們根本不考慮使命題得以
成立的前置條件，只知人云亦云、胡亂嫁接。

治療：美國前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倫南這樣為言論自由辯護：“對公共事務的討論應不受抑制，充滿活力并廣泛公開。”彪炳史冊的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確立了如下原則：公民
有權對公共事務自由發表觀點，即便沒有任何證據支持他的論斷。如果最終事實證明此言為假，政府亦無權追懲，除非能證明言者系蓄意造假（事實上，由于證明蓄意十分
困難，在美國，政府官員根本無法打贏誹謗官司，誹謗政府罪和煽顛罪之類的罪名，早就同臭名昭著的《防治煽動法》一起被踢進了歷史的垃圾堆）。如果要求公民在
轉發和評論任何社會事件之前都必須確認其真實性，否則便可能被治罪，將無人敢參與公共討論，公民也將無法行使監督政府的權利，因此，應自證清白、承擔舉證責任的
是政府，而不是公民。況且，政府相對于公民擁有巨大的暴力、資源和信息優勢，它完全可能利用這些優勢來掩蓋事實，公民舉證難度極大，理中客看似中立的立場，實
際上偏向了政府。

那些指責美國言論自由“虛偽”的人，似乎忘記了如果不是美國對言論自由的有效保障，紐約時報早已因在沙利文案中敗訴而倒閉，尼克松也不會因水門事件被曝光而下臺，霍
爾姆斯和布蘭代斯等偉大法官的經典判詞，也不會被后世法官們無數次引用，來捍衛言論自由。而府國的宣傳側重點，往往是諸如展現沙利文案反映出的美國糟糕的種族狀
況，或者借水門事件對美國的政治體制進行一番傻逼透頂的嘲笑。弱智宣傳熏出弱智思維。
　針對以沒有絕對的自由為借口否定自由，以沒有絕對不腐敗的民主為借口否定民主的說法，我引用@葉恭默
的一段話作為藥方：“應然，指應該這樣，理想狀態；實然，實際是這樣，現實狀態，實踐狀態。應然是100分，是鑒別實踐考多少分的標桿。大部分根據直覺能區分應
然和實然，但卻會因為實踐的困難，把應然視為極端，從而否定應然。”理中客們的邏輯，就是以實際上不存在符合應然標準的事物為由否定應然，并否定達至應然、讓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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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變得更好的努力。此外，沒有人認為自由就是為所欲為，“絕對的自由”是一個偽概念，理中客們臆想出一個并不存在的敵人，然后自己沖它拳打腳踢，不亦樂乎。

中國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內完成了西方上百年的發展歷程，這不假，但這項成就的締造者不是共產黨，而是科技的迅猛進步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，市場競爭的自我調控，和成
千上萬普通民眾的智慧和汗水。后極權統治者們搭上了進化的便車，正如一只猴子可以在十分鐘之內學會用繩子打結，但是不能據此得出結論稱，猴子在十分鐘內進化出了
高度智慧，掌握了使用繩子的技能。
有西方早已發展成熟的經濟和科技成果作為借鑒，中國的發展，只要不受到政府的刻意阻撓，必然比西方的研究—理論—實踐—試錯—規模化的原創型發展速度快得多
，這就是catch-up
effect（追趕效應）的體現，與共產黨沒有任何關系。不僅如此，共產黨在很長時間里扮演了阻礙發展的角色，計劃經濟的停滯不前，大躍進和文革等災難對經濟造成的
毀滅性打擊，都清楚地顯示共產黨是罪人而非功臣。改革開放不是它的功績，而是它放松了對本就不該插手的經濟領域的管制，改革開放后經濟的突飛猛進，更反過來證明
了上面一點。

評價某皇帝或某領導人“有功有過”、“五五開”或“三七開”，是理中客的常用說法，它的問題在于把成就和罪惡簡化為抽象的“功”和“過”，可以相互加減和抵消。罪惡就
是罪惡，一旦犯下，就造成了不可逆轉的損害，無論多么輝煌的豐功偉績都無法洗掉它留在史書上的斑斑血跡。成就和罪惡不可簡單加減，因為承受罪惡之害的從來都是個
體，用功過相抵的渾水沖刷血跡，就是無視個體的悲慘遭遇，剝奪了個體對他們遭受的不正義進行清算和報復并獲得賠償的權利，是不人道、無人性的。一個侵犯人權
、踐踏生命的政權，無論取得多少成績，都必須被送上審判臺。

@吳越春秋V在《自由殺手》中指出：當自由權利受到不可逆的侵害時，人們擁有反侵略戰爭的天然權利。他在文中列舉了若干種自由權利受到不可逆侵害的情形，
我在此只討論其中最容易判斷和理解的三種情形：生命安全受到侵害或威脅，財產安全受到侵害或威脅，言論、游行、結社的權利（亦即抗爭權利）受到侵害或威脅。
生命權是一切權利的基礎，是所有自由權利中最根本、最重要的，故當一個人的生命（肉體）受到侵害或威脅（也就是說侵害即將發生，或被侵害者真誠地相信侵害即將發
生）時，他就處于一種戰爭狀態，可以使用任何包括致命暴力的手段保護自己的生命。私人財產是保全生命的重要依托，是生命質量的基本保障，個人對自己的財產擁有神
圣不可侵犯的主權（這里的“侵犯”包括兩層含義：一是強行毀壞和剝奪，二是強行替換或稱強行交易，不管是否有或有多少補償），在遇到搶劫、強拆血征、擅闖私宅等
情況時，經警告無效可直接殺死入侵者。對抗爭權利的侵害，必然伴隨著對生命和財產安全進行侵害的威脅，因此也應被視為對個體的宣戰。

@吳越春秋V提出了這樣的質問：“當擁有坦克、槍支、人墻及各種社會資源審批權的府國頭子們，設下足夠捉弄有限個體生命的專制鐵籠，使精確復仇變成妄想時，個
體何以在今生今世拯救自己的權利和尊嚴？是按照冤有頭債有主的原則，等效放棄，還是向府國頭子的下屬們進行無差別的報復？”理中客們心目中理想的復仇應該是這樣的
：楊佳手執尖刀，翻越層層鐵絲網和圍墻，避開所有崗哨和監視器，如果不幸被發現，他要穿過槍林彈雨，準確無誤地砍下折磨自己的那個人的頭顱，在此過程中不傷害其他
任何人。不必說這類想法是多么荒唐了。更何況，其他沒有直接參與作惡的嘍啰們同樣有罪，他們就算沒有公開倒戈的勇氣，也可以暗中揭發惡行，如果連這也做不到，
至少自己可以辭職。選擇繼續穿著制服，拎著警棍，就是選擇繼續執行惡法。相信理中客們自己也不認為，當楊佳撲向刑訊自己的人時，旁邊的“無辜者”們不會舉起手槍
予以致命一擊。軍警們的做法等于將自己放在了進行反侵略戰爭的個人的敵對方，在戰爭中，認準了軍帽和制服的殺戮即是正當的行為！
對于病因七，試想：如果有人想要砍掉你的手臂，你一定會拼命反抗，這時忽然有人要求你放棄抵抗，還苦口婆心地勸道：“妥協吧！讓他只砍你半條手臂好了。”荒唐吧？
可這就是理中客的邏輯！民主是妥協的藝術，沒錯，可前提是必須有民主吧？在沒有民主的情況下談論民主框架內的相互妥協，本已荒謬不堪，而單方面呼吁抗爭者妥協，更
是無異于勸降。妥協，指的是各方在博弈過程中為了得到最為首要、最為基本的東西，放棄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東西，而一人一票的普選權、公正透明的選舉程序、以及
不受抑制的參選資格，已經是最為首要、最為基本的訴求了，進一步妥協的空間已經為零，理中客們，你們會同意失去半條手臂的“妥協”嗎？在沒有基本權利的情況下奢談
妥協，以及在沒有審判的情況下奢談寬容，都是當代版的“何不食肉糜”，逗比無下限。

試想另外一個情形：你的庭院里高朋滿座，大家正坐在一起愉快地談論哲學問題，這時突然闖進一個陌生人，滿口胡言亂語，還不時罵幾句臟話，你實在不愿意和他交流，于
是嚴肅地請他離開，可他反而愈發來勁，吵嚷個沒完沒了。請問理中客們，你是否早已忍無可忍地打電話報警，或者抄起一把平底鍋強行逐客了呢？微博也是一樣的，你可
以發布自己的微博暢所欲言，除了小秘書外沒人攔你，但個人的微博屬于私人領地，這一點不因其公開性而有所改變，我擁有我的微博的全部主權，因此我有權讓你在我的領
地內閉嘴。“我不同意你的觀點，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”，沒問題，如果當局拿膠帶封住你的嘴，我一定盡力幫你撕開，因為你有權在公共場合對公共事務發表看法；
但是你如果在我的院子里大吵大嚷，就別怪我把你攆出去，因為這是我的院子，這就是公域與私域的區別，拉黑并不侵犯你的言論自由。在引用伏爾泰的名言之前，請先搞
清楚它在什么情況下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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